扬州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

 研究材料（临床试验/研究项目）诚信承诺书

	项目名称
	

	申办方
	

	主要研究者
	


承诺：
1.本人作为临床试验/研究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现承诺递交至扬州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查研究材料具有真实性、完整性、规范性，并严格遵守我国《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及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国际伦理准则的要求，开展临床研究工作。保证在研究进展中过程规范，数据和结果科学、真实、可靠。

2.在开展临床研究前应向伦理委员会提交伦理审查申请，获得书面批复同意后方可实施，在研究实施过程中按照要求向伦理委员会提交包括但不限于研究进展报告、方案偏离报告、安全性报告、总结报告等材料，涉及研究内容的修改应及时报伦理委员会审批。
3.在研究开展过程中，遵守科学道德和诚信要求，不发生包括但不限于下列科研不端行为：（1）在研究者简历及研究基础等方面提供虚假信息；（2）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3）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4）违反研究参与者知情同意、保护隐私等规定；（5）其他科研不端行为。

4.参加该临床试验/研究项目，严格遵守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关于临床研究利益冲突的有关规定，本人与项目申办方/发起方不存在利益冲突。

5.严格执行国家的医疗保险政策法规，杜绝临床试验/研究项目实施过程中占用医保资源的行为。

6.我同意应要求公开与临床研究有关的开支。同意禁止与本研究相关的商业、经济行为。
7.我承诺对研究方案、研究参与者信息和相关内容保密。如违背承诺，我愿意承担由此导致的法律责任。             

       主要研究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